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加盟条件和流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建设，为高校期刊管理建设部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高校学术期刊科学化管理与高质量发展，把握国际话语权，助力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现诚邀有意向的高校期刊管理建设部门加入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有关事宜如下：
一、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有意加入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创始成员单位请提交《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登记表》（附件1）。
二、作为成员单位需严格遵守并履行《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章程（草案）》（附件2）。
三、《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登记表》盖章扫描版请发至qkzx@sjtu.edu.cn。
联盟联系人：袁捷  15201990180 （微信同号）







附件1
[bookmark: _Hlk143776777]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登记表

	期刊管理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邮编
	地址             
	
	邮编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络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单位电话
	
	微信公众号
	

	单位网址
	

	单位期刊情况
	期刊数量
	
	入选卓越计划期刊数量
	

	
	英文期刊数量
	
	中文期刊数量
	

	本单位意见：
 本单位愿意加入“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请将此表盖章扫描后发至qkzx@sjtu.edu.cn 

附件2
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章程（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联盟名称 
中文名称：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 
英文名称：University Alliance for Excellent Journals 
英文简称：UAEJ 
第二条 联盟宗旨 
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长效和规范的联盟合作机制，探索高校期刊管理机构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的模式和发展措施，交流研讨高校培育和建设学术期刊的政策诉求，促进联盟成员单位办刊资源交流融合，提升各联盟成员单位学术期刊质量与国际影响力，推动各联盟成员单位精品化、专业化、集约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高校学术期刊集群发展建设。
第三条 联盟性质 
联盟由成立学术期刊管理建设机构的高等院校，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结成的非政府、非营利、开放性、国际化的高校期刊管理建设机构联合体。 
联盟不具有法人资格，不承担成员单位及其相互间合作及其成果的连带法律责任。
第二章 联盟成员
第四条 成员资格 
联盟成员为建立学术期刊管理机构的高等院校。 
第五条 加入机制 
1. 联盟发起高校为联盟的创始成员。
2. 有意加入联盟的其他高校可通过参与高校卓越期刊联盟论坛提交单位登记表，或向秘书处提交单位登记表，由秘书处征求联盟成员大会意见，超过2/3的成员单位同意后生效。 
第六条 成员权利 
1．开展和参与联盟合作框架下的校际交流、培训教育、期刊合作、政策研究、期刊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2. 共享本联盟的信息、资源和成果。 
3. 提出联盟建设建议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七条 成员义务 
1. 自觉遵守联盟章程，维护联盟声誉。 
2．关心和支持联盟工作，积极参加本联盟组织的各项活动。
3. 及时向本联盟反映情况，提供所需的有关信息、统计数据和有关资料。 
4. 精诚合作，不损害其他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成员大会 
1. 联盟设置成员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 
2. 成员大会由全体联盟成员组成，每个成员单位应至少指定一位代表参加。 
第九条 联盟轮值主席
1. 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由各成员单位代表轮流担任联盟轮值主席。
2. 轮值主席任期一年，负责组织策划本年度联盟论坛。
3. 上一年轮值主席、本年度轮值主席和下一年轮值主席组成联盟日常工作机制，确定联盟本年度和下一年度的工作方向。 
第十条 秘书处 
联盟设置秘书处，每个成员单位指定一位代表加入秘书处。秘书处挂靠上海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第十一条 联盟可根据需要成立专门委员会。 
第十二条 特别观察员 
1. 为推动联盟发展，可邀请期刊出版机构、研究机构以及从事期刊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作为联盟特别观察员。 
2. 特别观察员应联盟邀请可出席联盟会议，但不具有投票权。 第四章 联盟任务
第十三条 联盟围绕互助、互动、互补等方面的功能开展工作，针对高校卓越期刊发展问题，组织高校期刊管理机构进行合作交流。 
第十四条 本联盟反映卓越期刊主办高校的意见和要求，为国家制定与期刊建设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建议。 
第十五条 以各联盟成员单位自愿参与的原则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利用多种渠道、多种资源，为成员提供期刊出版、专家咨询等体系化服务： 
1. 举办专题讲座、沙龙论坛，参与全球性公益出版活动；
2. 加强联盟刊群的动态监测、跟踪评估和调研指导，促进联盟出版资源跨高校、跨地区融合，提升刊群规模质量和市场化运作水平；
3. 为成员单位的学术期刊建设发展、管理及提升提供咨询、诊断和资源对接；
4. 研究编制联盟内部开放获取指导意见，推动建立数据存缴、发布引用的共享机制，遴选推介联盟内重大成果，拓展评价应用的联盟内部试点；
5. 建立联盟专家库、项目库、成果库、人才库、案例库、智库等，促进出版成果转化为科技传播成果；
6. 与其他社团进行联谊活动。 
第十六条 按照自立、自治、自律方针，加强联盟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联盟成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更好地为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联盟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联盟成员大会提出并需三分之二成员表决同意通过。 
第十八条 章程经联盟成员大会决议通过之日即生效。
